
克拉玛依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
贴资格认定市内通办工作方案

克民发〔2021〕102 号

为持续深入推进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养老服务领域政务服务，解决群众

身边急难愁盼问题，满足人民群众便捷化、智能化的服务需

求，根据《克拉玛依市委关于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

活动的实施方案》和《2021 年克拉玛依市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》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

神，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牢牢扭住社会稳定

和长治久安总目标，牢固树立“民政为民、民政爱民”的新

理念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创新服务方式，满足群众需求，

全面提升我市养老服务领域政务管理服务水平，最大程度地

实现便民利民，最大限度提升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群众的幸

福感获得感。

二、通办要求

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，本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

生活补贴资格认定实行市内通办，取消户籍地办理的限制。

凡具有本市户籍，符合本市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

活补贴政策并在本市长期居住的，可以在本市范围内任何街



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受理窗口提出申请，经审批

后予以发放补贴。

三、通办程序

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资格认定市内通办以

线下方式实施，待有条件时实行线上通办。

1．申请。申请人就近向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

立的受理窗口提出申请。

2．受理。受理地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提供的材料，

建立电子化档案，并于 3 个工作日内将受理的电子档案及受

理台账通过政务办公平台推送至业务属地（即申请人户籍所

在地）民政局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

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克民发（2021)54 号），凡符合 70

周岁领取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条件的老年人，只需提供本人

有效身份证、户口本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、照片即可。

3．审核。业务属地民政局应按照当月申请当月审批的

原则按月审批补贴资格，办理结果通过政务办公平台实时反

馈至受理地民政局。

4．办结。受理地民政局在收到办理结果反馈的 3 个工

作日内，将办理结果以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。补贴资格认定

合格的，自合格当月由业务属地民政局计发补贴。

5．动态管理。业务属地民政局要及时开展户籍状况、

生存状态等情况的核实，对辖区内的补贴人员进行动态管

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

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资格认定实施市内通

办是我市养老服务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是民政

系统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，各区民

政局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优化资源为民办事，

全力推进工作开展，确保通办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，规范办理程序

各区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居委会要大力宣传老

年人特殊补贴市内通办政策，让这项惠老政策家喻户晓。按

照补贴发放管理实施细则，认真核查老年人户籍基本信息，

严格申报、逐级审批，严防错报、漏报、多报现象的发生，

确保补贴发放不漏一人、不错一笔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

各区要做好老年人特殊生活补贴发放工作的指导、检

查、监督等各项工作，自觉接受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

安全、有效。对因审核审批不严、动态管理混乱造成虚报、

重报等“多发”问题，因工作失误造成“漏发”问题，因未

落实按月发放造成资金“错发”问题，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

和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据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。

克拉玛依市民政局

2021 年 9 月 15 日


